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保护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稳定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面积，加强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的保护和管理，保障洞庭山碧螺春茶生产，根据《苏州市洞庭山碧螺春茶保护条例》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指本市吴中区东山镇、金庭镇辖区内的茶地。
第三条 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的建设、保护和管理坚持适度规模、优质高效、标准规范、产业配套原则，统筹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
吴中区人民政府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具体负责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市农业农村、资源规划、园林绿化、财政、生态环境、城管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指导吴中区人民政府做好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第五条 在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范围内建立洞庭山碧螺春茶后备基地，用于弥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需要征收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而造成的面积减少。
第六条 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的具体范围，由吴中区人民政府划定并统一登记造册入库。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的变更情况，应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第七条 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一经划定，必须加以保护。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除国家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选地确实无法避让，以及其他经报批的重大民生建设项目需要征收外，一律不得占用。
[bookmark: _GoBack]征收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土地的，必须先补后征，在洞庭山碧螺春茶后备基地中予以补足，确保基地基数不变。
第八条 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征收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的，必须在规划选址前征求吴中区资源规划、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及东山镇、金庭镇人民政府意见，并由属地政府报吴中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依法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第九条 征收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用于非农业建设的，属地政府必须在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之前缴纳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待取得征地批文之后，将征地补偿安置费用支付给相关权利人。
第十条 引导和支持茶叶生产者按照绿色、有机、良好农业规范标准管理茶园。鼓励和支持企业、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流转闲置茶园，推动适度规模化经营，促进集约化、专业化和标准化生产。
支持茶叶生产者采取传统茶果间作模式，按照种植标准合理配置茶果树比例，不得将现有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随意改种其他作物或挖塘养殖。
第十一条 在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保护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的，应当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并采取有效保护措施，避免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受到损害，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修复和赔偿费用： 
（一）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
（二）开发建设旅游项目;
（三）采矿、探矿;
（四）取土、采石、采砂，爆破、钻探、挖掘，开垦、烧荒;
（五）其他可能损害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的活动。
第十二条 禁止非法侵占或损坏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的基础设施。
依法批准在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或周围施工的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基础设施整体功能的正常发挥。因施工损坏其正常功能发挥的，建设单位必须限期修复。
第十三条 禁止向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和洞庭山碧螺春茶后备基地倾倒、堆放和处置废弃物。
禁止在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和洞庭山碧螺春茶后备基地附近建设有污染环境、损害洞庭山碧螺春茶生产的项目。已经建设的有污染的项目，应采取措施限期治理；无法治理的，必须予以搬迁。
第十四条 不得在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内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和其他化学物品。
不得在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使用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城市垃圾、污泥制作的肥料。
市、吴中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对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地力、施肥效应和环境污染进行监测和评价，并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地力变化状况报告和环境质量与发展趋势的报告。
第十五条 市、吴中区人民政府应当扶持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建设，市、吴中区财政要加大资金保障力度，统筹各类资金用于补助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的生产能力和洞庭山碧螺春茶品质。
第十六条 吴中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洞庭山碧螺春绿色生态茶园建设，引导新拓茶园坚持传统茶果复合系统，茶园内嵌种枇杷、柑橘、杨梅、板栗、梅树等果树。加强茶树病虫害统防统治，指导洞庭山碧螺春茶生产者采取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等手段，综合防控病虫害的发生。引导洞庭山碧螺春茶生产者采取有机肥替代化肥施用技术，改良茶园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
第十七条 加强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建设保护监督力度。市、吴中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和规划等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和东山镇、金庭镇人民政府，定期对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建设、保护、管理情况进行检查。
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隐瞒和拒绝。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侵占、损坏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的基础设施的，由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可按照有关法律和法规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在洞庭山碧螺春茶基地和洞庭山碧螺春茶后备基地内倾倒、堆放和处置废弃物的，由生态环境或城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废弃物，并可按照有关法律和法规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生产经营、追回已销售的茶叶，对于违法生产经营的茶叶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监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可按照有关法律和法规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4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